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桂湾社区梦海大道5035号华润前海大

厦A座9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5

95

82,225,607

82,225,607

42.7111

42.7111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
记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833,118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杜武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肖青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212,668

比例（%）

99.9842

反对

票数

10,739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2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212,668

比例（%）

99.9842

反对

票数

10,739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28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202,350

比例（%）

99.9717

反对

票数

22,257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758,568

比例（%）

99.9806

反对

票数

10,739

比例（%）

0.0160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34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008,040

比例（%）

99.6143

反对

票数

21,057

比例（%）

0.3491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36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202,350

比例（%）

99.9717

反对

票数

21,057

比例（%）

0.0256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27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212,668

比例（%）

99.9842

反对

票数

10,739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2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76,194,310

0

6,008,040

3,311,570

2,696,470

比例（%）

100.0000

0.0000

99.6143

99.6107

99.6188

反对

票数

0

0

22,257

11,939

10,318

比例（%）

0.0000

0.0000

0.3690

0.3591

0.3812

弃权

票数

0

0

1,000

1,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67

0.030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08,040

6,018,358

6,008,040

6,018,358

比例（%）

99.6143

99.7854

99.6143

99.7854

反对

票数

22,257

10,739

21,057

10,739

比例（%）

0.3690

0.1780

0.3491

0.1780

弃权

票数

1,000

2,200

2,200

2,200

比例（%）

0.0167

0.0366

0.0366

0.03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3-5、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4和议案5已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亚平、杨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6-030

转债代码：118056 证券简称：路维转债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贰号混合

260109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徐亦达

刘彦春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徐亦达

2026年5月9日

11年

11年

工学硕士。曾任盛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研究员，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策划部研究员，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研究部副总经理、研究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投资二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2025年10月加入我公司，自2026年5月起担任股票
投资部基金经理。具有11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基金主代码

011550

008128

007012

017809

016781

018930

019958

013623

009907

020779

260104

否

是

否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湘财创新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湘财长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长顺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湘财鑫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湘财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周期轮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湘财长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湘财新能源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任职日期

2021年3月24日

2020年5月13日

2020年7月20日

2023年3月20日

2022年12月14日

2023年9月21日

2023年12月26日

2021年11月4日

2021年3月26日

2024年9月4日

2026年5月9日

离任日期

2022年7月14日

2024年3月4日

2024年3月4日

2024年10月30日

2025年2月21日

2025年5月13日

2025年5月13日

2025年8月1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0月15日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9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LOF）

162605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柯海东

刘彦春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柯海东

2026年5月9日

16年

16年

管理学硕士。曾任中投证券研究总部食品饮料分析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食品饮料分析师，前海开源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基金经理，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资部资深基金经理。2025年9月加入本公司，自2026年5月起担任
股票投资部基金经理。具有16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基金主代码

000596

164403

004099

001162

006123

008424

009347

015032

014961

003145

006314

010987

013561

018338

否

是

否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农业主题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前海开源沪港深景气行业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国联高股息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国联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价值成长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联医药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兴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鑫锐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15年12月11日

2016年7月20日

2017年5月8日

2017年8月10日

2019年9月26日

2020年5月14日

2020年8月5日

2022年3月9日

2022年8月3日

2019年1月25日

2019年5月14日

2021年4月29日

2021年11月2日

2023年6月2日

离任日期

2017年2月21日

2018年6月6日

2018年7月31日

2018年8月17日

2021年11月22日

2023年1月5日

2023年1月5日

2023年5月11日

2023年12月25日

2025年9月8日

2025年9月8日

2025年9月8日

2025年9月8日

2025年9月8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A 公告编号：2026-023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
议。无新增、无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 5月 8日 14：3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

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09:15一09:25,0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同日0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宏远路1号宏远大厦十四楼宏远房地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周明轩董事长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4名，代表股份数量133,900,50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8,280,604股的比例为 20.9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19名，代表股份数量26,968,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225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第1至

4项、第7、8项提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第5、6项提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第9、10项提
案候选人。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7,077,230

29,717,523

占比(%)

97.64%

88.6838%

反对

股份数

3,535,700

3,535,700

占比(%)

2.20%

10.5513%

弃权

股份数

256,319

256,319

占比(%)

0.16%

0.7649%

注：总表决对应行的“占比”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
东表决对应行的“占比”是指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
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为采用列表等简明方式进行披露表决结果，以下其它提案的表决情况中的“占比”同上
述释义，股份数、选举票数单位均为股。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7,211,729

29,852,022

占比(%)

97.73%

89.0851%

反对

股份数

3,376,700

3,376,700

占比(%)

2.10%

10.0768%

弃权

股份数

280,820

280,820

占比(%)

0.17%

0.8380%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7,185,629

29,825,922

占比(%)

97.71%

89.0073%

反对

股份数

3,447,500

3,447,500

占比(%)

2.14%

10.2881%

弃权

股份数

236,120

236,120

占比(%)

0.15%

0.7046%

4.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7,231,729

29,872,022

占比(%)

97.74%

89.1448%

反对

股份数

3,402,400

3,402,400

占比(%)

2.12%

10.1535%

弃权

股份数

235,120

235,120

占比(%)

0.15%

0.7017%

5.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7,076,829

29,717,122

占比(%)

97.64%

88.6826%

反对

股份数

3,511,600

3,511,600

占比(%)

2.18%

10.4794%

弃权

股份数

280,820

280,820

占比(%)

0.17%

0.8380%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7,161,829

29,802,122

占比(%)

97.70%

88.9362%

反对

股份数

3,451,100

3,451,100

占比(%)

2.15%

10.2989%

弃权

股份数

256,320

256,320

占比(%)

0.16%

0.7649%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5,158,820

27,799,113

占比(%)

96.45%

82.9588%

反对

股份数

5,697,552

5,697,552

占比(%)

3.54%

17.0028%

弃权

股份数

12,877

12,877

占比(%)

0.01%

0.0384%

8.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同意

股份数

155,158,820

27,799,113

占比(%)

96.45%

82.9588%

反对

股份数

5,697,552

5,697,552

占比(%)

3.54%

17.0028%

弃权

股份数

12,877

12,877

占比(%)

0.01%

0.0384%

9.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子议案

9.01 选举周明轩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9.02 选举鄢国根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9.03 选举黄懿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52,980,570

25,620,863

152,971,874

25,612,167

153,491,210

26,131,503

占比(%)

95.10%

76.4584%

95.09%

76.4325%

95.41%

77.982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子议案

10.01选举高香林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0.02选举祝福冬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表决情况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总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153,294,575

25,934,868

153,637,563

26,277,856

占比(%)

95.29%

77.3955%

95.50%

78.4190%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治烈、陈必成
3.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六年五月八日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出具见证法律
意见。

为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
东会各项议程及相关文件。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
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提供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规则及公司《章
程》，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见证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公司于2026年04月11日将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召开日期和时间、召开的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事项、登记事项等内容，
以公告方式分别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股东会于2026年05月08日下午14:30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和内
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4名，代表股份数 133,900,

50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20.98%。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均持有相关持
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人数共119名，代

表股份数26,968,74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4.225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
的股东，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4.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
现场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了公告中列明的如下议案：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5. 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8.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9.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1选举周明轩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2 选举鄢国根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3 选举黄懿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高香林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 选举祝福冬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第5、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等议案的审议通过须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该等议案的审议通过须经出
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对现场记名投票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所律师确认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077,2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反对 3,535,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弃权256,31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5,5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717,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38%；反对3,

53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513%；弃权 256,31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5,5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49％。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211,7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反对 3,37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弃权280,8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5,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852,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851%；反对3,

37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768%；弃权 280,8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5,5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8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185,6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反对 3,447,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弃权236,1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5,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82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073%；反对3,

44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81%；弃权 236,1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5,5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6%。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231,7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反对 3,402,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弃权235,1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5,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872,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448%；反对3,

40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35%；弃权 235,1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5,5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17%。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076,8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反对 3,51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弃权280,8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5,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717,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26%；反对3,

5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794%；弃权 280,8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5,5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8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161,8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反对 3,451,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弃权256,3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5,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802,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362%；反对3,

45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989%；弃权 256,3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5,5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49%。

表决结果：通过。
7．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5,158,8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反对 5,697,

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弃权12,8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3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799,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588%；反对5,

697,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028%；弃权 12,87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表决结果：通过。
8．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5,158,8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反对 5,697,

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弃权12,8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3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799,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588%；反对5,

697,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028%；弃权 12,87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应选人数（3）人）
9.01 选举周明轩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980,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620,8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584%。
表决结果：通过。
9.02 选举鄢国根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971,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612,1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325%。
表决结果：通过。
9.03 选举黄懿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491,2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131,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823%。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以上三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应选人数（2）人）
10.01 选举高香林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94,5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934,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955%。
表决结果：通过。
10.02 选举祝福冬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637,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277,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190%。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以上两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陈广鹏 见证律师：梁治烈

见证律师：陈必成
2026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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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8日在东莞市
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16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会议由周明轩董
事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选任周明轩董事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由独立董事祝福冬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高香林、董事周明轩为成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由独立董事祝福冬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高香林、董事黄懿为成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由独立董事高香林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祝福冬、董事鄢国根为成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推举并同意，续聘周明轩先生（简历附后）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周明轩回避表决。
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续聘鄢国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鄢国根回避表决。
七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续聘鄢国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鄢国根回避表决。
以上，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为三年，与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期一致。其

中，专门委员会成员高香林先生因连选连任独立董事的任期不能超过六年，其已任职四年，故
本次其各职任期为二年。

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

规则》（证监会公告〔2026〕8号）有关规定在过渡期调整完成之日止。
提名委员会对聘任高管事项审核意见，认为拟任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

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任职资
格，且具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和相关工作经历，其经验和能力可以胜任所聘的岗位要求。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六年五月八日
附：简历
周明轩先生，196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曾任

职于青海师范大学物理系；中山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1995年开始任职于本公
司，历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公司总经理，现为本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周明轩
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49万股。

鄢国根先生，197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大专学历，工业管理工
程专业，会计师，1996年3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财务部主管、副经理、经理，公司副
总经理，现为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鄢国根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20万
股。（董事会秘书通讯方式：办公电话 0769-22412655，传真 0769-22412655，电子邮箱 0573@
21cn.com，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16楼；邮编523087。）

周明轩先生、鄢国根先生，最近五年均在本公司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交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15:00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为：2026年 5月 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32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凤岗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 167人，代表股份 287,386,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632%。其中：通过
现场方式参会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93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1%；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278,455,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021%。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62人，代表股份59,861,5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6%。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环球(成
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5,952,1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0%；反对

1,00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9%；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1%。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5,955,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2%；反对

99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5%；弃权43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

3、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5,955,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2%；反对

99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5%；弃权43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52,0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0%；反对

1,00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3%；弃权427,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161,2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8%；反对

2,797,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4%；弃权427,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146,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27%；反对

2,807,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71%；弃权431,9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157,2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65%；反对

2,797,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4%；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1%。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62,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47%；反对
99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2%；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438,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6220%；反对99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3%；
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696,1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61%；反对

1,03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2%；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627,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5114%；反对 1,03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86%；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00%。

就本议案的审议，关联股东夏玉龙、贾秀英进行了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67,0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2%；反对

99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4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442,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6294%；反对9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0%；
弃权41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6%。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48,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98%；反对

1,00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1%。

1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78,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2%；反对

98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8%；弃权4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454,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6487%；反对9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6%；
弃权41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就其2025年度的工作向本次股东会作出书面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彭丽雅律师、欧亚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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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已于2026年5月8日以口头形
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凤岗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王思程先生、冯树庆先生、黄晓波先生、谭洪涛先
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非独立董事贾秀英女士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委

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周凤岗（召集人）、贾秀英、卫德佳、谭洪涛、唐岚。
提名委员会：卫德佳（召集人）、周凤岗、贾秀英、谭洪涛、唐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岚（召集人）、周凤岗、贾秀英、卫德佳、谭洪涛。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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